2018年教职工运动服装采购项目采购文件

第一部分  用户需求书
一、供应商资格：
（一）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提供下列材料：
1.提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如已办理了多证合一，则仅需提供合证后的营业执照】，如供应商为自然人的需提供自然人身份证明；
2.2017年财务状况报告复印件，其他组织或响应供应商新成立不足一年，提供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材料复印件或自行承诺加盖公章；
3.至报价截止之日前 六个月以内任意一个月依法缴纳税收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如依法免税的，应提供相应文件证明其依法免税；
4.至报价截止之日前 六 个月以内任意一个月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如依法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应提供相应文件证明其依法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
5.提供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书面声明。
6.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 3 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二）响应供应商为李宁（中国）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的代理、经销商、合作伙伴。提供相关产品制造商的授权文件、代理经销资格或合作伙伴证明文件复印件。
二、采购总体要求
（一）本项目最高限价为人民币24.00万元，三款产品的单价总和的最高限价为500.00元，报价不得超出其最高限价，否则视为无效报价。
（二）响应供应商所报总价包括完成本项目的成本、利润、运费、税金等全部费用。响应供应商所报、所供货物应是原厂原装、全新的产品，并符合下列要求：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该产品的出厂标准。
（三）响应供应商所报、所供货物必须为“李宁（中国）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全新产品且符合必要的安全要求。
（四）响应供应商须在响应文件中填写《技术响应表》，当报价文件中技术参数与招标文件中技术参数有偏离时，须在“偏离”栏内如实注明是“正偏离”或“负偏离”，“正偏离”指报价设备的技术参数优于采购文件中要求，“负偏离”指报价设备的技术参数低于采购文件中要求。
三、采购清单及技术要求情况
	序号
	商品名称
	商品编码
	参考数量
	单位

	1
	男装
	训练系列男子短袖POLO衫
	APLN057-3
	480
	件

	2
	
	训练系列男子运动长裤
	AYKNOO3-1
	480
	件

	3
	
	训练系列男子运动风衣
	AFDN187-4
	480
	件

	4
	女装
	训练系列女子速干凉爽短袖POLO衫
	APLN132-3
	480
	件

	5
	
	跑步系列女子平口运动长裤
	AYKN026-1
	480
	件

	6
	
	训练系列女子运动风衣
	AFDN198-1
	480
	件



说明：
1.响应供应商须对本项目的货物及服务进行整体响应，任何只对其中一部分内容进行的响应都被视为无效响应。
2.采购清单中的货物内容必须在明细报价表列设备明品牌、型号、制造商。未清楚列明的，将视为无效响应。
四、质量要求
（一）服装面料符合国家质检部门检验要求。
（二）服装尺寸、缩水率、褪色、染色牢度（耐洗、耐水、耐酸碱汗渍、耐摩擦）指标符合采购方所列标准和国家合格标准。
（三）服装缝制工艺均匀、无漏针，确保产品的强度与美观。
（四）服装应透气、舒适、不易变形。
五、验收标准
（一）货物为全新，不使用有毒、过敏的染料及化学用剂，并能经多次洗擦不褪色、不易起毛、不易褶皱、无裂缝、无任何走纱、走线、次货现象出现，配件不易脱落、破损，选用材料的内在质量、外观质量均要符合国家行业的要求。分人分件包装，包装完好美观。
    （二）交付验收标准：①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质量标准、环保标准或行业标准；②符合采购文件和响应承诺中采购人认可的合理最佳材质及各项要求。
    （三）货品验收：
    1.成品货物的到货验收包括：品名及标牌、尺码、数量、外观质量及产品包装完整无破损，且必须与成交样品使用的材料、材质、配件一致。
    2.验收时发现所交付的货物有短缺、次品、损坏或其它不符合本合同规定之情形，双方应做好记录，由供应商给予补齐、调换、修复，由此产生的费用和损失由中标人全部承担。
    3.如果合同产品在运输过程中造成货物短缺、损坏，供应商应及时安排补换，以保证合同货品按时交付，换货的相关费用和损失由供应商承担。
    4.供应商完成全部产品并通过自验并将货物运抵采购人指定地点后，由采购人组织验收。采购人将以封存的货物样板作为批量交货验收的样式、规格、颜色的标准。验收时，均严格按照采购文件要求、响应、报价文件承诺、实物样品的规格和材质进行。三者若有不一致的，材质以三者中质量最高的为准，规格以采购文件为准。供应商向采购方提交全部或部分货物后，采购方有权选定每一样式一至两件服装由质量监督检测部门对产品进行成份检测，各项指标必须符合合同及本采购文件的要求，如有不符，采购人有权拒收全部货物。
    5.服装符合质量技术标准的，检验相关全部费用由采购人承担；否则检验相关全部费用由供应商承担。检验相关全部费用包括并不限于。运费、检验费、样品报废等的费用。若检验结果不合格，则采购方有权拒付全部货物。
    六、质保期及售后服务
    （一）质量保证期：自项目验收合格之日起，质量保证期不少于12个月（若国家和/或生产厂家对本项目所涉及货物的质量保证期的规定高于本项目的要求， 应按国家和/或生产厂家的规定执行。）
    （二）供应商必须按照采购人的标准要求制作生产，由采购人报所需的尺码给供应商。
    （三）质保期内非采购人人为原因而出现的质量问题（指线步脱落再缝制、配件如拉链、纽扣损坏的更换等），供应商须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24小时内负责免费解决。
    （四）供应商必须对于出现因不符合质量标准的产品负责包退包换（不合格产品包括布料质量降低，颜色与色板不符，不合体，线路不平整，纽扣歪斜，衣袋不正或有烂口，纽扣订线不稳，衣袖、裤脚路不稳，肩板不平等）。
    七、交货要求
    （一）交货时间要求：合同签订后30个日历日内完成供货。
    （二）交货地点：用户指定地点。
八、报价要求
本项目应结合项目采购预算金额和预估数量，报出出三种服装的单价及单价总和，精确到小数点后面两位数，价格评审时以单价总和作为评审依据。
    九、结算及付款方式
    （一）按实际发生数量结算，中标单价不变。
    （二）成交供应商缴交合同总额5%作为履约保证金，合同签订并生效后，货物送到指定交货地点经验收合格后，在15天内支付合同总价款的 100%，5%的履约保证金款如果无质量问题一年后一周内无息退回。

第二部分  谈判程序

一、评审方法
（一）评审是以谈判文件、响应文件为依据，推荐满足采购需求且价格最低的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
（二）通过资格性和符合性审查的有效报价供应商方有资格提交最终报价及进入价格评审。
二、文件的拆封
（一）响应文件拆封在谈判文件规定的日期、时间进行，拆封地点为谈判文件中预先确定的地点。
（二）响应供应商代表必须持本人身份证参加单一来源谈判会议，如响应供应商代表非法定代表人，还应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否则，采购代理机构将拒绝其报价。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不到谈判现场的，视为主动放弃报价及谈判资格，递交的响应文件视为无效响应文件。
三、资格性和符合性评审
（一）谈判小组根据需求书中的内容逐条对报价文件进行初审（资格性、符合性审查），未能通过资格性(需求书中供应商资格部分的内容)、符合性审查（需求书中采购总体要求及采购清单及技术要求情况的内容）被认定为无效响应，谈判小组应当现场告知有关供应商。只有全部满足所列各项要求的报价才是有效报价，只要不满足资格性和符合性条款中所列各项要求之一的，将被认定为无效响应。对响应有效性认定意见不一致的，谈判小组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确定。
（二）谈判小组对各响应供应商进行资格性和符合性审查过程中，对初步被认定为初审不合格或无效响应者应实行及时告知，由谈判小组组长或采购人代表将集体意见现场及时告知当事人，让其核证、澄清事实。
（三）在谈判过程中，报价供应商提交的澄清文件和最终响应文件，由报价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生效，报价供应商应受其约束。因此，该签字人参加谈判时需出示有效的身份证明文件，否则，其签字的澄清文件和最终响应文件无效。
四、技术商务谈判
（一）谈判小组应与通过资格性、符合性审查的响应供应商，围绕除资格性、符合性审查以外的技术、商务、合同条款等内容分别进行一轮或多轮的谈判（最多三轮）。在谈判过程中，谈判小组应当严格遵循保密原则，未经响应供应商同意不得向任何人透露当事人技术、价格和其他重要信息。
（二)谈判文件的修正：谈判小组调整或修改采购需求内容时，应取得谈判小组的一致同意，并以书面形式通知参加谈判的响应供应商。但任何形式的决定须以符合公平、公正的原则和有利于项目的顺利实施为前提。
五、价格评审
（一）最终报价：所有作出实质性响应的有效报价供应商应在规定的时间内集中密封提交最终报价（最终报价时间视谈判进程由谈判小组决定）。除非在谈判中谈判小组调整或修改采购需求内容，否则采购人不接受高于前面轮次谈判报价的最终报价。在谈判小组未调整或修改采购需求内容的情况下，若报价供应商的后次报价高于前次报价，且不接受以其前次报价（低价）成交的，谈判小组有权拒绝其报价
（二）谈判小组按照评定成交的评审方法和标准，对响应供应商提供的最后报价及有关承诺进行评审。
六、推荐
谈判小组出具评审报告，按满足采购需求且价格最低的原则推荐成交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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